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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蓄电池要求
（1） 蓄电池应通过泰尔认证并提供检测报告。
（2） 蓄电池品牌范围只接受海志、西恩迪、汤浅、非凡、松下。
（3）蓄电池必须采用1号铅，不得采用2号铅或还原铅进行生产。
2、蓄电池配置
	设备
	规格
	数量
	放电要求

	蓄电池
	高倍率 
12V 230AH
	840节
	适配10台伊顿9395 400KVA UPS设备，每台2组、每组42节蓄电池，单机满载放电时长≥15min；

	蓄电池
	高倍率 
12V 170AH
	216节
	适配2台伊顿9395 400KVA UPS设备，每台2组、每组36节蓄电池，单机满载放电时长≥5min；适配1台伊顿93E 100KVA UPS设备，每台2组、每组36节蓄电池，单机满载放电时长≥60min；


蓄电池计算采用恒功率计算方法，报名人应根据上表给定的UPS设备容量及后备时间要求，提供各容量段UPS设备所需配套蓄电池的详细计算公式说明（UPS逆变效率统一取值0.96），并应提供蓄电池设备的恒功率参数表。
3、技术参数
（1） 单体电池额定电压：12V。
（2） [bookmark: _GoBack]单体电池浮充电电压：13.5-13.8V。
（3） 单体电池均衡充电电压：14.1-14.4V。
（4） 单体电池放电终止电压：10.2V。
4、主要性能要求
（1） 当环境温度在-10～+45℃条件下时，蓄电池性能指标应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2） 蓄电池在环境温度20～25℃时的浮充运行设计寿命应不低于5年。
（3） 蓄电池组按规定的试验方法，10h率容量应在第一次充放电循环时不低于0.95C10，三次循环应达到C10。 
（4） 蓄电池间接线板、终端接头应选择导电性能优良的材料，并具有防腐蚀措施。蓄电池槽、盖、安全阀、极柱封口剂等材料应具有阻燃性。采用ABS阻燃材料，符合UL94V-0标准。
（5） 蓄电池必须采用全密封防泄漏结构，外壳无异常变形、裂纹及污迹，上盖及端子无损伤，正常工作时无酸雾溢出。
（6） 蓄电池极性正确，正负极性及端子应有明显标志。极板厚度应与使用寿命相适应。
（7） 同一组蓄电池中任意两个电池的开路电压差不应超过100mV。
（8） 蓄电池使用期间安全阀应能自动开启闭合，闭阀压力应在1-49kPa范围内，开阀压力应在1-49kPa范围内。
（9） 两个蓄电池之间连接条的压降，△U≦10mV。
（10） 电池组间互连接线应绝缘，终端电池应提供外接铜芯电缆至直流柜的接线板。
（11） 电池以30I10的电流放电3min，极柱不熔断，其外观不出现异常。
（12） 蓄电池封置90天后，其荷电保持能力不低于90%。
（13） 蓄电池的密封反应效率不低于97%。
（14） 蓄电池需具有较强的耐过充能力和过充寿命。以0.3I10电流连续充电16h后，外观应无明显变形及渗液。蓄电池自放电率每月不大于2%。
（15） 蓄电池在-30℃和65℃时封口剂应无裂纹和溢流。
5、其它要求
（1） 蓄电池间的连接铜排或电缆的载流量应能在任意一组蓄电池因故障退出后，另外的电池组能承受正常的充放电电流。
（2） 蓄电池在电池架上的排列应保证正极、负极在同端出线，以减少电池组与电池分组开关之间的连接电缆，并确保电池连接端子在电池架外侧容易测量处。



